
  

证券代码：603906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5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名称：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之“年产18万吨可兰素项目”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年产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以下合称“原项目”或“原募投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投向的项目名称：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之“年产4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以下简称“新项目”或“新募投项

目”），预计总投资金额约195,052.20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投向及金额：原募投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在保证项目顺

利进展的前提下，公司本着节约、合理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较

好地控制了采购的成本，降低了项目实施费用，此外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理

财收益及利息收入。因此，根据上述情况，公司拟对原项目进行结项，并将结余

募集资金合计18,440.02万元以及累积理财收益和利息（以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

为准）投向进行变更，投资至“年产4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 

 新项目预计正常投产并产生收益的时间：根据新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原定2023年底延长至2024年6月底前。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

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7 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面值总额 400,000,0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已支付的保荐及承销费（含税）

人民币 5,000,000.00 元后，公司收到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395,000,000.00 元。上述

资金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到位，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中天运[2020]验字第 90023 号《验资报告》，且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

金专户管理。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439,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92,561,000.00 元。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21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82,978,551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51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99,999,977.01 元，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将扣除尚未支付的承销保荐费后的余额 2,177,803,577.01 元汇入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账户，上述资金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全部到位，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天运[2022]验字第 90024 号《验资报告》，且

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4,468,856.18 元后，本

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75,531,120.83 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24 年 1 月 24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如下：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额 

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使

用进度 

1 
年产18万吨可兰素

项目 

年产18万吨可兰

素项目 
16,500.00 11,055.30 67.00% 

2 
新能源车用冷却液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新能源车用冷却

液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3,522.25 3,522.25 100.00% 

年产4万吨电池

级储能材料项目 
9,977.75 8,315.30 83.34% 



  

小计 13,500.00 11,837.55 87.69% 

3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9,256.10 9,393.05 101.48% 

合计 39,256.10 32,285.91 82.24% 

注 1：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年产 18 万吨

可兰素项目”和“新能源车用冷却液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2 年

11 月调整为 2023 年 12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江苏龙蟠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7）。 

注 2：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2 日和 2023 年 8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和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

“新能源车用冷却液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9,977.75 万元和该募投项目专

户累积理财收益和利息变更至“年产 4 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额 

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使

用进度 

1 

新能源汽车动力

与储能电池正极

材料规模化生产

项目 

新能源汽车动力

与储能电池正极

材料规模化生产

项目 

129,000.00 65,857.47 51.05% 

2 
年产60万吨车用

尿素项目 

年产60万吨车用

尿素项目 
38,553.11 25,557.79 66.29% 

3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50,451.13 100.90% 

合计 217,553.11 141,866.39 65.21% 

 

三、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情况 

（一）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4 年 1 月 24 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

“年产 18 万吨可兰素项目”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均已基本建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其中“年产 18 万吨

可兰素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74.72 万元（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存

放 于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京 分 行 409410100100666544 账 户 和



  

409410100100674427 账户，尚有 6,000 万元购买理财产品未赎回至募集资金专

户；“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611.82 万元（包含理

财收益及利息收入），募集资金存放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南昌路支

行 125903537310586 账户、125904837910606 账户、125914431810201 账户、

125913922910908 账户和 125914364310808 账户，尚有 11,000 万元购买理财产品

未赎回至募集资金专户。 

由于上述项目已基本建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将上述项目结项并

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18,440.02 万元和对应募投项目专户累积理财收益和

利息（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用于“年产 4 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

目”。 

（二）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在保证项目顺利进展的前提下，公司充分利用现有技术优势和行业经验，

优化项目的各个环节，加强费用控制和管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本着节约、合

理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通过严格规范采购、建设制度，在保证

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较好地控制了采购的成本，降低了项目实施

费用； 

2、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 

（三）结余募集资金投向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原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18,440.02 万元（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以及后续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前产生

的利息收入与手续费差额所形成的节余款（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

准）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年产 4 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的建设。关于该募投

项目的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5）。 

 

四、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延期募投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新能源车用冷却液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9,977.75 万元变更投资至“年产 4 万吨电池级储能材

料项目”，截至 2024 年 1 月 24 日，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8,315.30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为 83.34%。 

公司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项目总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

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年产 4 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

项目 
2023 年底 2024 年 6 月底前 

（二）募投项目延长建设周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为：（1）由于募投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在项目

建设过程中存在较多不可控因素。在实施过程中，受市场环境变化、行业发展变

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项目整体进度较计划有所延后；（2）由于项目建设规模

较大，验收工程和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的周期较长，仍有部分土建款、工程结算

款、设备及安装款尚未支付。 

在上述多因素的影响下，充分考虑建设周期与资金使用情况，为审慎起见，

公司决定将募投项目延期。 

（三）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作出的审慎

决定，没有调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

“年产 18 万吨可兰素项目”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年产 4

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并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原定 2023

年底延长至 2024 年 6 月底前。公司董事会同意在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前提下，授权公司管理层进行原项目募集资金及相关孳息的划转并对原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 

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就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专项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

其他募投项目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及公司长远发展考虑，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未改变项

目建设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

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上述事项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

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0 日 


